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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1.1 项目概况 

1.1.1 项目背景 

由于大港太平镇欣苑二幼地块（后简称欣苑二幼地块）土地性质改变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9.1.1）第五十九条规定：用途变更

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。受土地使用权人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委托，中矿（天津）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，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完成

《大港太平镇欣苑二幼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》。 

1.1.2 地块未来规划 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《城乡规划行政许可事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通知

书》（项目总编号 2018 滨海 7141），本项目地块土地利用规划为服务设施用

地，具体为幼儿园用地，属于敏感用地。场地规划文件如图 1-1 所示。 

1.2 调查范围 

大港太平镇欣苑二幼位于滨海新区太平镇，调查地块东至丰润里小区，南

至富民路，西至支路六，北至丰润里小区，调查面积 4399.8 m2。地块位置图见

图 1-2，地块拐点坐标见表 1-1。 

表 1-1 拐点坐标 

拐点 
坐标（2000 坐标系） 

X Y 

1 39512355.148  4249804.956  

2 39512380.752  4249803.441  

3 39512379.127  4249780.461  

4 39512353.873  4249781.97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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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 大港欣苑二幼建设项目核定用地图及规划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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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2 地块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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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污染识别 

2.1 地块污染识别 

2.1.1 场地污染源分析 

在对该地块生产历史、主要产品、生产工艺及地块周边污染排放情况等资料

的分析及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，识别出本地块主要污染物。 

2.1.2 地块初步污染概念模型 

（1）场地内特征污染物分析 

根据污染识别结果初步判断，该地块涉及的主要污染物为锌、镍、六价铬等

重金属、酸碱、乙烯、蒽、萘、苯胺、苯系物以及多环芳烃以及总石油烃（C10~C40）

等。 

（2）污染物特征及在其环境介质中的迁移分析 

1）污染物迁移方式 

机械迁移 

由于土壤的相对稳定性，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机械迁移主要是通过大气沉降和

地下水的传输作用来实现。土壤多孔介质的特点为污染物在多种方向上的扩散和

迁移提供可能性。总体来看，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包括横向的扩散作用和纵向

的渗滤过程。由于水的重力作用，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总体是向下的趋势。 

物理-化学迁移 

对于无机污染物而言，主要以简单的离子、配合物离子或可溶性分子的形式，

通过氧化还原作用、水解作用等在环境中迁移。对于有机污染物而言，主要通过

溶解-沉淀作用、吸附-解吸作用在环境中迁移。 

2）不同种类污染物的迁移 

重金属污染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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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金属一般不易随水淋滤，土壤微生物无法分解，但能吸附于土壤胶体，在

土壤中迁移与土壤的物理性质、酸碱度、氧化-还原条件等因素有关，部分水溶

性重金属离子可随地下水、大气沉降等迁移扩散，污染周边地块；非水溶性或难

溶性的重金属污染物常以胶体等形态在浅表处富集。 

有机污染物 

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主要以挥发态、自由态、溶解态和固态四种形态存在，

而且绝大多数有机物都属于挥发性有机污染物，通过挥发、淋滤和扩散等方式，

在土壤中迁移或逸入空气、水体中，影响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。有机污染物在

土壤中迁移介质主要为水，实质是水动力弥散，进入地下水系统要经过三个阶段：

包气带的渗漏—向饱水带扩散—污染地下水。有机污染物进入包气带中使土壤饱

和后在重力作用下向潜水面垂直运移，在低渗透地层上易发生侧向扩散，在高渗

透地层易发生垂向扩散；受大气降水等因素影响，滞留在包气带中的有机污染物

会进入地下水中，导致地下水污染，并随地下水迁移、扩散，污染周边地块土壤

和地下水。 

石油污染物 

石油污染物进入包气带的含水介质之后以四种形态存在，一部分吸附在介质

的颗粒表面，一部分挥发到介质的孔隙气体中，很大一部分仍以纯液相的形式存

在于介质的孔隙中，少量则溶于孔隙水中。在大气降雨等淋滤条件下，土壤中的

石油污染物会发生解吸释放，并加速污染物向饱水带运移，随着地下水运移，由

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扩散，扩大污染范围。 

4）受体分析 

本地块未来规划为幼儿园用地，因此其主要受体为即将施工的工作人员、建

设完成后的幼儿园师生以及工作人员。 

5）暴露途径分析 

本地块污染物暴露途径主要如下： 

1）经口摄入途径； 

2）皮肤接触土壤途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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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吸入土壤颗粒途径； 

4）吸入室外来自于土壤表层的气态污染物。 

6）危害识别 

本地块潜在危害主要是由于重金属和有机物导致致癌风险增加。 

（3）地块初步污染概念模型 

根据以上对场地内外潜在污染源的分析，得到潜在特征污染物及关注污染区

域。总结场地潜在污染概念模型如下： 

表 2-1 污染概念模型 

位置 历史功能 污染途径 潜在污染物 迁移特征 受体 

地块内 停车厂 尾气排放 
铅、苯、多环

芳烃 

大气沉降、地

表入渗、迁移

扩散 

儿童 

地块外 

交通源 
车辆行驶过程中排放尾气中污染物

容易对本地块环境造成影响。 

铅、多环芳

烃、总石油烃

等 

大气沉降、地

表入渗、迁移

扩散 

/ 

天昊实业 

金属焊接过程中可能造成金属粉

尘，干湿沉降后会进入土壤，造成

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 

金属酸洗工艺，造成土壤和地下水

pH 值的变化； 

炭黑生产过程中，其焦油原料在使

用和储存过程中均易出现挥发的可

能，焦油中含有的乙烯、蒽、萘、

苯系物以及多环芳烃等通过挥发进

入大气； 

油墨配料工艺过程中排放的废气中

可能含有少量颜料粉尘，造成重金

属、苯胺类有机物污染等通过挥发

进入大气； 

轧墨过程中，煤油的滴落可能造成

石油烃污染； 

酸碱、重金

属、乙烯、蒽、

萘、苯胺类、

苯系物以及

多环芳烃 

地表入渗、迁

移扩散 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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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达漆布 

油漆等原料中所含有的甲苯、苯、

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； 

运输车辆在场地内启停、怠速产生

的尾气。通常汽车尾气中含有汽油

未充分燃烧产生的铅、苯等废气； 

油漆、润滑油在使用和使用后均存

在有机物挥发的可能； 

重金属、苯系

物、多环芳

烃、总石油烃 

地表入渗、迁

移扩散 
/ 

飞龙制管/ 

腾邦钢管 

生产工艺过程中主要产生铁、镍、

锌等金属烟尘废气，干湿沉降后会

进入土壤，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 

漂洗、冷却、除酸雾、废酸等废水

进入土壤后，通过入渗可造成深层

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 

废铁、废渣等固体废弃物也易进入

土壤，影响土壤和地下水的金属污

染； 

其次，工艺流程中使用的钝化液、

润滑油等也易引起土壤和地下水中

苯系物、多环芳烃、石油烃污染。 

锌、镍、六价

铬、苯系物、

多环芳烃、石

油烃 

地表入渗、迁

移扩散 
/ 

 
韦尔斯润

滑油 

搅拌、过滤、分装工序的生产过程

均会挥发少量的有机废气，苯系物、

多环芳烃等干湿沉降后会进入土

壤，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 

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滤布、滤

渣以及废气处理更换的废活性炭未

经合格处理，苯系物、多环芳烃以

及总石油烃等易通过地表入渗进入

土壤，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 

苯系物、多环

芳烃、总石油

烃 

地表入渗、迁

移扩散 
/ 

2.2 污染识别结论 

（1）依据收集到的信息，该地块最初为郭庄子小学，90 年代建立，2013 年

后改用于郭庄子村及周边村庄大队办公用地，目前，村大队尚未搬离。自地块内

小学主楼建成后，场地内无建筑增建迹象。地块周边 800 米范围内敏感目标共计

13 个，主要为学校和住宅小区。历史存在和现存企业主要为天津天昊实业有限

公司、大港兴达漆布公司、韦尔斯润滑油（天津）有限公司、天津腾邦钢管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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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以及天津市飞龙制管有限公司。 

（2）场地内主要关注污染物种类为酸碱、铅、锌等重金属、乙烯、蒽、萘、

苯胺、苯系物、多环芳烃以及总石油烃（C10-C40）等。 

综上所述，为确定场地内是否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，需开展第二阶段场地

环境调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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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初步采样及分析 

3.1 采样方案 

3.1.1 土壤采样点布设 

本地块总占地面积 4399.8m2，其中已有建筑占地面积 600m2，位于地块的西

北角。结合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，结合地块内的硬化路面、已有建筑

物和裸露地面的分布情况，本次调查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确定土壤和地下水采样

点位。由于场地内面积较小，本次调查共布置 3 个土壤采样点，同时兼顾地下水

样品采集，已有建筑对布点不产生影响。点位 S2 位于地块东南角，位于区域地

下水流向上游，主要检测主楼内流动人员活动对场地影响，点位 S1 和 S3 在区域

地下水流向下游，分别位于场地内西侧和南侧，主要为检测车辆怠速、启停过程

尾气排放对场地内土壤环境的影响。 

 

图 3- 1 采样点平面布置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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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样品检测 

3.2.1 土壤检测项目 

本项目土壤样品检测指标包括 pH、重金属、有机污染物、总石油烃等，具

体监测项目为《土壤环境质量-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表 1 中的 45 项基本项目、pH、锌及总石油烃（C10-C40），详

见表 3-1 所示。 

表 3-1 土壤检测指标详情 

序号 类别 测试指标 备注 

1 重金属 镍、铜、镉、铅、铬（六价）、汞、砷 
土壤环境

质量-建设

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

管控标准

（试行） 

GB36600-2

018   表 1

（45 项） 

2 
半挥发性

有机物 

苯胺、2-氯酚、硝基苯、萘、苯并［a］蒽、䓛、苯并［b］

荧蒽、苯并［k］荧蒽、苯并［a］芘、茚并［1，2，3-cd］

芘、二苯并［a，h］蒽共 11 个指标。 

3 
挥发性有

机物 

氯甲烷、氯乙烯、1,1-二氯乙烯、二氯甲烷、顺 1,2-二氯乙

烯、1,1-二氯乙烷、反 1,2-二氯乙烯、三氯甲烷、1,1,1-三

氯乙烷、1,2-二氯乙烷、苯、四氯化碳、三氯乙烯、1,2-二

氯丙烷、甲苯、1,1,2-三氯乙烷、四氯乙烯、氯苯、1,1,1,2-

四氯乙烷、乙苯、间,对-二甲苯、苯乙烯、邻-二甲苯、1,1,2,2-

四氯乙烷、1,2,3-三氯丙烷、1,2-二氯苯、1,4-二氯苯 

4 pH pH - 

5 石油烃 总石油烃（C10~C40） - 

6 锌 锌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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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地下水检测项目 

本项目地下水样品依据《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25.1-2019）、《场

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》（HJ 25.2-2019）等技术导则，结合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

查信息，本次监测项目依据《土壤环境质量-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

行）（GB36600-2018）的表一，测试因子为基本 45 项指标。为了全面调查污染

物污染情况，同时检测场地特征污染因子：总石油烃（C10~C40）、pH，地下水

具体检测指标 3-2 所示。 

表 3-2 地下水检测指标详情 

序号 监测项目 具体指标 

1 pH 值 pH 值 

2 重金属无机物 镍、铜、镉、铅、砷、汞、六价铬 

3 挥发性有机物 

1,1-二氯乙烯、氯仿、甲苯、1,1,2,2-四氯乙烷、1,1-二氯乙烷、

乙苯、1,2,3-三氯丙烷、顺-1,2-二氯乙烯、间,对-二甲苯、1,2-二

氯苯、四氯化碳、四氯乙烯、氯苯、1,1,1,2-四氯乙烷、1,2-二氯

乙烷、1,2-二氯丙烷、氯乙烯、1,1,2-三氯乙烷、邻-二甲苯、1,4-

二氯苯、三氯乙烯、苯乙烯、苯、1,1,1-三氯乙烷、二氯甲烷、

反-1,2-二氯乙烯、氯甲烷 

4 
半挥发性有机

物 

苯胺、2-氯苯酚、硝基苯、萘、苯并（a)蒽、䓛、苯并（b)荧蒽、

苯并（k)荧蒽、苯并（a)芘、茚并（1,2,3-c,d)芘、二苯并（a,h)

蒽 

5 石油烃 可萃取性石油烃 

6 其他 挥发酚、氰化物、氟化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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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

本次调查共布设 3 个土壤采样点，并兼顾地下水采样，采集共送检土壤样

品（含 2 组平行）13 组，地下水样品（含 1 组平行）4 组。土壤检测指标包括

Cd、Cr6+、Pb、Hg、As、Cu、Ni、SVOCs、VOCs 等 45 项《土壤环境质量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基础测试项，额外

加测总石油烃（C10~C40）、pH 值和锌等指标，共计检测指标 48 项。地下水检

测指标包括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的 45 项基本项目，还加测了 pH 值、石油烃、硫化物、氰化

物、挥发酚、氟化物等指标，总计检测指标 51 项。 

送检的土壤样品 pH 值范围在 8.15~8.96 之间。无机指标中共检出 7 种重金

属指标，分别为铜、镍、铅、锌、镉、砷、汞，检出率均为 100%。六价铬、

VOCs、SVOCs 以及石油烃（C10~C40）等指标检测浓度均低于方法检出限。 

送检的地下水样品 pH 值范围在 7.55~7.97 之间。无机指标中共检出 7 种元

素，分别为氟化物、锌、铜、镍、铅、砷和可萃取性石油烃。其中，地下水锌

元素的检出率为 50%，氟化物、铜、镍、铅、砷及石油烃（C10~C40）等元素检

出率均为 100%。地下水中镉、汞、挥发酚、氰化物、六价铬、VOCs 以及 SVOCs

等指标检测浓度均低于方法检出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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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风险筛选 

本项目地块内土壤指标检出最大值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第一类用地筛选值。锌元素检出最大值亦未超过

《深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）（DB 4403T 67-2020）》风险

筛选值。 

本项目地块内所有地下水样品有检出的指标中氟化物、锌、铜、镍、铅、

砷等指标检出最大值均低于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Ⅳ类水标

准限值，可萃取性石油烃检出最大浓度未超过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

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中石油烃（C10-C40）第一类用地筛选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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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结论与建议 

5.1 初步调查结论 

依据收集到的信息，该地块最初为郭庄子小学，90 年代建立，2013 年后改

用于郭庄子村及周边村庄大队办公用地，目前，村大队尚未搬离。自地块内小

学主楼建成后，场地内无建筑增建迹象。地块周边 800 米范围内敏感目标共计

13 个，主要为学校和住宅小区。地块周边历史存在和现存企业主要为天津天昊

实业有限公司、大港兴达漆布公司、韦尔斯润滑油（天津）有限公司、天津腾

邦钢管有限公司以及天津市飞龙制管有限公司。 

场地内主要关注污染物种类为酸碱、铅、锌等重金属、乙烯、蒽、萘、苯

胺、苯系物、多环芳烃以及总石油烃（C10-C40）等。 

本次调查共布设 3 个土壤采样点，并兼顾地下水采样，采集共送检土壤样

品（含 2 组平行）13 组，地下水样品（含 1 组平行）4 组。土壤检测指标包括

Cd、Cr6+、Pb、Hg、As、Cu、Ni、SVOCs、VOCs 等 45 项《土壤环境质量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基础测试项，额外

加测总石油烃（C10~C40）、pH 值和锌等指标，共计检测指标 48 项。地下水检

测指标包括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的 45 项基本项目，还加测了 pH 值、石油烃、硫化物、氰化

物、挥发酚、氟化物等指标，总计检测指标 51 项。 

送检的土壤样品 pH 值范围在 8.15~8.96 之间。无机指标中共检出 7 种重金

属指标，分别为铜、镍、铅、锌、镉、砷、汞，检出率均为 100%。六价铬、

VOCs、SVOCs 以及石油烃（C10~C40）等指标检测浓度均低于方法检出限。 

送检的地下水样品 pH 值范围在 7.55~7.97 之间。无机指标中共检出 6 种元

素，分别为氟化物、锌、铜、镍、铅、砷，有机指标共检出 1 种，为可萃取性

石油烃。其中，地下水锌元素的检出率为 50%，氟化物、铜、镍、铅、砷及可

萃取性石油烃等元素检出率均为 100%。地下水中镉、汞、挥发酚、氰化物、

六价铬、VOCs 以及 SVOCs 等指标检测浓度均低于方法检出限。 

本项目地块内土壤指标检出最大值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第一类用地筛选值。锌元素检出最大值亦未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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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）（DB 4403T 67-2020）》风险

筛选值。 

本项目地块内所有地下水样品中氟化物、锌、铜、镍、铅、砷等指标检出

最大值均低于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Ⅳ类水标准限值，地下

水中可萃取性石油烃检出最大浓度未超过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

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

定（试行）》中石油烃（C10-C40）第一类用地筛选值。 

综上所述： 

1、 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标准筛选值和限值，对人体

健康风险可接受； 

2、 该地块在当前规划条件下符合开发利用为服务设施用地的要求。 

5.2 建议 

（1）本项目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服务设施用地用地，地块按照相关标

准对污染物进行风险筛选，本报告结论只适用于现有用地规划条件。 

（2）本项目是基于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、规范对地块开展的环境调查、采

样监测和风险筛选，并形成调查结论。 

（3）在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和地块开始开发利用期间，甲方单位应做好后期

地块内遗留建筑拆除和新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管理措施，避免在此期间地块内产

生新的污染。场地管理方也应加强对场地的管控，防止发生向该场地内偷排偷

倒、堆存垃圾等情况，开发过程中严格控制外来土壤，以免在场地环境调查工

作完成后对场地造成再次污染。 

（4）在地块开发过程中也应注意避免对地块造成污染，并应及时进行跟踪

观测。在地块开挖过程中，需要观察是否有在调查阶段中没有发现的污染，例

如地下埋藏物和有明显特殊气味的地方，如果发现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并通报所

在区生态环境部门。 

 


